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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20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2022-046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继续放弃表决权 

暨与控股股东签署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2022 年 8 月 2 日，惠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惠

州市国资委”）、惠州市德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恒实业”）、惠州市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创投”）、广东德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赛集

团”）签订了《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德赛集团继续放弃其持有的惠州市德赛

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德赛西威”）10%的股份在股东

大会享有的表决权，表决权放弃期间自 2022 年 8 月 3 日（含）至 2024 年 2 月 2 日

（含）止。德赛集团放弃其持有的德赛西威 10%的股份在股东大会享有的表决权于

2024 年 2 月 3 日（含）自动恢复，德赛集团不再放弃其持有的德赛西威公司股份表

决权。该部分表决权恢复前，惠创投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惠州市国资委仍为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2、2021 年 2 月 1 日，惠州市国资委、德恒实业、惠创投、德赛集团签订了《广

东德赛集团有限公司分立重组之第二阶段股权置换协议》（以下简称“股权置换协议”），

该协议约定本次股权置换相关的股权过户手续全部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内，德赛集团

自愿放弃其在德赛西威的股东大会享有的 10%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3、依据 2022 年 8 月 2 日签订的《协议书》，本次表决权继续放弃前后，德赛集

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57,106,250 股股份（含转融通借出股份 558,000 股，德赛集团

不享有该等股份的表决权，下同），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8.29%，拥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为 101,020,850 股，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比例为 18.19%，待转融通借出股份全部收

回后，德赛集团拥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101,578,850 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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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赛集团持有的公司 10%的股份在股东大会享有的表决权恢复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依据届时有效的监管规则和公司届时实际情况进行认定。 

5、《协议书》有效期内，在董事会任期届满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原则上不进

行改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依据有利于公司稳定和发展原则进行市场化选聘。 

 

一、《协议书》相关情况 

2021 年 2 月 1 日，惠州市国资委、德恒实业、惠创投、德赛集团签订了股权置换

协议，该协议约定本次股权置换相关的股权过户手续全部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内（即

2021 年 2 月 3 日至 2022 年 8 月 2 日期间），德赛集团自愿放弃其在德赛西威的股东

大会享有的 10%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详情请见公司 2021 年 2 月 2 日登载于《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为 2021-006 的《关于控股股东进行分立的进展公告》）。 

为支持公司实现更好的发展，惠州市国资委、德恒实业、惠创投、德赛集团就公

司控制权事宜达成一致，于 2022 年 8 月 2 日签署《协议书》，《协议书》中与公司

有关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惠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乙方：惠州市德恒实业有限公司 

丙方：惠州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丁方：广东德赛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条  关于丁方继续放弃其持有的公司 10%股份表决权的相关安排 

1、丁方放弃其持有的德赛西威公司 10%股份在股东大会享有的表决权，相应股

份表决权放弃期间自 2022 年 8 月 3 日（含）至 2024 年 2 月 2 日（含）止。丁方放弃

其持有的德赛西威公司 10%的股份在股东大会享有的表决权于 2024年 2月 3日（含）

自动恢复，丁方不再放弃其持有的德赛西威公司股份表决权。 

2、丁方持有的公司 10%的股份在股东大会享有的表决权恢复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依据届时有效的监管规则和公司届时实际情况进行认定。 

3、丁方放弃其持有的公司 10%的股份在股东大会享有的表决权恢复之前，各方

认可丙方为德赛西威公司控股股东，甲方为德赛西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4、本协议有效期内，在董事会任期届满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原则上不进行改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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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协议有效期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依据有利于公司稳定和发展原

则进行市场化选聘。 

第二条  本协议有效期 

除协议各方以书面文件同意外，本协议有效期内，若丙方及丁方以外的德赛西威

公司股东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德赛西威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本协议第一条第 3 款至第 5

款关于德赛西威公司的相关安排条款自动失效。 

二、《协议书》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前两大股东及相关方签署《协议书》，不会对公司的生产和经营产生实质性

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备查文件 

惠州市国资委、德恒实业、惠创投、德赛集团签订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 日 


